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7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5月30日（星期四）9時6分至12時33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周委員春米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8年5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時3分至12時23分、下午2時37分至5時26分；29日（星期三）上午9時4分至12時3分、下午2時30分至4時31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吳志揚　　沈智慧　　鍾孔炤　　段宜康　　洪慈庸　　尤美女　　管碧玲　　鄭運鵬　　陳玉珍　　周春米　　何志偉　　柯建銘

　　　委員出席12人

列席委員：余宛如　　呂玉玲　　江啟臣　　林俊憲　　鄭天財Sra．Kacaw　　何欣純　　陳明文　　蔣乃辛　　羅明才　　顏寬恒　　劉世芳　　林昶佐　　黃國昌　　周陳秀霞　孔文吉
　　　委員列席15人

	列席官員：
	5月27日（星期一）、29日（星期三）下午

	
	討論事項一

	
	法務部部長政務次長　陳明堂

	
	　　　廉政署署長　鄭銘謙

	
	　　　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楊世智

	
	　　　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處長　林世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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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風室主任　廖常新

	
	內政部民政司簡任視察　張玳綺

	
	　　　移民署專門委員　賴敏枝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警政監　駱立凡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簡任技正　呂念慈

	
	　　　　　保護服務司簡任視察　林春燕

	
	　　　　　社會及家庭署兒童福利組組長　林資芮

	
	　　　　　食品藥物管理署企劃及科技管理組副組長　張馨文

	
	國防部政風室簡任編纂　葉建華

	
	經濟部商業司專門委員　胡美蓁

	
	交通部政風處副處長　王玨

	
	教育部政風處處長　劉廣基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　黃維琛

	
	　　　勞動關係司專門委員　羅文娟

	
	　　　勞動福祉退休司專門委員　楊玫瑩

	
	　　　勞動法務司專門委員　陳文宗

	
	　　　勞動力發展署簡任視察　葉明如

	
	　　　職業安全衛生署簡任技正　葉錦堂

	
	財政部賦稅署專門委員　蔡承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給與福利處專門委員　鄭瓊華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林衛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政管理組組長　黃麗萍

	
	海洋委員會政風處副處長　洪天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副處長　羅天健

	
	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律事務處副處長　謝堅彰

	
	國家安全會議政風室主任　蔡金發

	
	國家安全局法務室主任　趙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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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主任秘書　周曉雯（代理館長請假）

	
	總統府第二局局長　何全德

	
	立法院法制局副局長　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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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處長　林世偉（5/27）

	
	　　　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副處長　王之郴（5/29下午）

	
	　　　調查局總務處處長　陳國清（5/29下午）

	
	　　　調查局總務處副處長　張礽達（5/27）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還原歷史真相組專任委員　葉虹靈

	
	　　　還原歷史真相組組長　石樸

	
	　　　還原歷史真相組副研究員　陳昱齊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任秘書　張弘澤

	
	國家安全會議第三組組長　陳世玉

	
	國家安全局秘書室副主任　周天傑

	
	國防部政務辦公室文書檔案處處長　柯少華

	
	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科長　覃國南

	
	內政部民政司簡任秘書　黃淑冠（5/29下午）

	
	　　　民政司簡任視察　張玳綺（5/27）

	
	　　　警政署秘書室副主任　簡吉照

	
	　　　警政署保防組科長　葉思廉（5/29下午）

	
	大陸委員會秘書室專門委員　王自立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副執行長　柳照遠

	
	5月29日（星期三）上午

	
	討論事項三至六

	
	司法院秘書長　呂太郎

	
	　　　刑事廳廳長　蘇素娥

	
	法務部政務次長　蔡碧仲

	
	　　　檢察司副司長　李濠松

	
	　　　行政執行署署長　林慶宗

	
	內政部地政司簡任視察　林家正

	
	交通部航政司簡任技正　楊博文

	
	財政部賦稅署科長　蔡孟洙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　徐萃文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法律服務處處長　林俊宏


主　　席：周召集委員春米（5月29日星期三上午）

段召集委員宜康（5月27日星期一、29日星期三下午）

專門委員：張智為

主任秘書：楊育純

紀　　錄：簡任秘書　彭定民

　　　簡任編審　薛復寧

　　　科　　長　鮑夏明

5月27日（星期一）、29日（星期三）下午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二)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公益揭發保護法草案」、(三)委員段宜康等18人擬具「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四)委員鍾孔炤等32人擬具「公益通報者保護法草案」、(五)委員陳明文等19人擬具「揭弊人保護獎勵條例草案」、(六)親民黨黨團擬具「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及(七)委員余宛如等22人擬具「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案。

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政治檔案條例草案」、(二)委員尤美女等23人擬具「政治檔案法草案」、(三)委員林俊憲等18人擬具「政治檔案資料保護法草案」及(四)委員林昶佐等20人擬具「政治檔案條例草案」案。

決議：

一、「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等7案：

(一)繼續進行逐條審查。

(二)第六條、第七條（含對應之各提案條文及委員鍾孔炤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八條、第九條；委員鍾孔炤等32人提案第十四條、第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三)委員鍾孔炤等32人提案第三章章名至第六章章名、第九條至第十三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三章章名至第六章章名、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親民黨黨團提案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二條、第十七條；委員段宜康等18人提案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委員陳明文等19人提案第三章章名至第六章章名、第八條、第九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委員余宛如等22人提案第十九條，均不予採納。

(四)第十條，修正如下：

第　十　條　　未具公務員身分之內部人員因受不利措施所生第七條第三項之請求權，自知悉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前項請求權之行使，不妨礙依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得行使之權利。

政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個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致有損害第一項之內部人員權益之虞者，該內部人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雇主應給付不低於其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其他法規所規定之資遣費，及三個月補償金之總額。

依第七條第三項第一款復職顯有事實上之困難時，雇主得給付受僱人不低於其適用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其他法規所規定之資遣費、退休金及六個月以上補償金之總額，合意終止勞務契約。

前二項補償金依受僱人為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行為之前一月工資計算。

第一項之內部人員為政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編制內支領俸（薪）給而訂有委任契約者，得準用前三項規定請求補償金。但契約約定有利於內部人員者，從其約定。

(五)第十一條，修正如下：

第十一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者，其具有公務員身分者，按其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法人、團體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但其他法律有較重之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後段情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不改善者，按次處罰。

(六)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七)第十五條，修正如下：

第十五條　　受理揭弊機關及其承辦調查、稽查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該相當職務、業務之人，對於揭弊者之身分應予保密，非經揭弊者本人同意，不得無故洩漏於被揭弊對象或他人。

(八)第十七條，修正如下：

第十七條　　依相關法規公部門得就揭弊行為給與獎金者，其獎金給與基準及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情形，私部門就其內部規章得給與獎金者，從其規定。
任職之政府機關（構）、法人、團體或雇主對於揭弊者依法令所得領取之檢舉獎金，不得主張扣抵。

(九)附帶決議保留2項（第1案及第2案），送院會處理；另通過1項（第3案）：

1.有關第三條第七款弊案範圍之認定方式，要求法務部應會商相關機關訂定認定基準，於施行細則中予以規定。

提案人：鍾孔炤　　段宜康　　尤美女

2.有關第三條第七款弊案範圍之認定方式，要求法務部應會商相關機關認定，並訂於施行細則中，以資明確，可參考基準例如：

(1)侵害國家法益、社會法益之重大不法行為。

(2)涉及不特定多數人利益之犯罪。

(3)違反環保、食安、社會福利、金融秩序等法規，足生損害於公眾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等利益之虞者。

(4)維護弱勢族群之權益保障。

(5)其他侵害公共利益，情節重大者。

提案人：鍾孔炤　　段宜康　　尤美女

3.建請法務部會商相關機關，參考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二條規定，於各相關機關內設置公益揭弊保護中心或保護諮詢專線，辦理公益揭弊者之諮詢服務、教育宣導、公益揭弊通報等事項。

提案人：鍾孔炤　　段宜康　　尤美女

(十)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出席說明。
(十一)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二、「政治檔案條例草案」等4案：

(一)逕行逐條審查。

(二)名稱、第一條至第十六條；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五條；委員林俊憲等18人提案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十五條；委員林昶佐等20人提案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第三十條；委員尤美女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五條之一；委員洪慈庸等4人所提修正動議第七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三)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第一章章名至第四章章名、第八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委員林俊憲等18人提案第一章章名至第四章章名、第八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委員林昶佐等20人提案第一章章名至第四章章名、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均不予採納。

(四)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出席說明。
(五)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5月29日（星期三）上午

三、審查委員周春米等21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審查委員周春米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四條文草案」案。

五、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四百七十一條及第四百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及(二)委員許淑華等18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七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三條文草案」案。

（本日會議有委員洪慈庸、鍾孔炤、鄭運鵬、段宜康、周春米、尤美女、黃國昌、管碧玲、何志偉等提出質詢；委員吳志揚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逕行逐條審查。

(二)第一百三十三條，保留，送院會處理。

(三)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增訂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三、增訂第一百三十三條之四、增訂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五及增訂第一百三十三條之六，均照委員周春米等21人提案通過。
(四)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出席說明。
(五)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三、「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四條文草案」案：
(一)逕行逐條審查。

(二)增訂第七條之十四，照委員周春米等17人提案通過。
(三)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出席說明。
四、「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四百七十一條及第四百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一)逕行逐條審查。

(二)第四百七十條，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第四百七十一條及第四百七十三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四)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出席說明。
(五)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五、「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十三條文草案」案：
(一)逕行逐條審查。

(二)增訂第七條之十三，除其中「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均修正為「中華民國○年」外，餘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三)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出席說明。
六、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提　案
一、建請行政院評估於3個月內修訂「文書處理手冊」之可行性，訂定公務機密之保密年限，並進行法制宣導，要求政府各機關（構）不得濫用「文書處理手冊」將其所管有之檔案列密。

政府各機關（構）管有之政治檔案（包含已移轉檔案管理局者），若有保密逾30年而仍列為一般公務機密者，政府各機關（構）應於2個月內解除機密。前述情形，若為其他機關（構）列密者，應函請其他機關（構）於2個月內解除機密。

提案人：尤美女　　鍾孔炤　　段宜康　　林昶佐

決議：照案通過。

二、內政部警政署92年公布之「警察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辦法」，其中第十一條「警察遴選第三人及第三人蒐集之資料，應列為極機密文件……」，在實務上僅以分局長核定極機密之文件，顯不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極機密之規範。爰此，內政部警政署應於3個月內檢討該辦法，以符合「國家機密保護法」之規範。

提案人：段宜康　　尤美女　　鍾孔炤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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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無錯誤或遺漏，確定。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律師法修正草案」、(二)委員鄭寶清等20人擬具「律師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顧立雄等30人擬具「律師法修正草案」、(四)委員周春米等30人擬具「律師法修正草案」、(五)委員許毓仁等18人擬具「律師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六)委員許毓仁等18人擬具「律師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許毓仁等18人擬具「律師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曾銘宗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尤美女等19人擬具「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楊鎮浯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一)委員顏寬恒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十二)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十三)委員許淑華等16人擬具「律師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排定的議程是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律師法修正草案等十三案，上週三（5月22日）我們已經逐條審查至第五十條，今天是本會期最後一次的委員會，請各位儘量聚焦於爭議條文的討論，加速審查進度，希望今天能順利將十三項提案審查完竣，送出委員會。

繼續進行第七章以下之逐條討論。

現在處理第七章章名。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七章章名就照行政院提案「公會」通過。

繼續處理第一節節名。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一節節名就照行政院提案「地方律師公會」通過。

針對「律師法修正草案」，委員鄭運鵬等提出修正動議案，請宣讀。
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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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處理第五十一條。請宣讀。
第五十一條　　每一地方法院轄區設有事務所執業之律師三十人者，得成立一地方律師公會，並以該法院轄區為其區域。

無地方律師公會之數地方法院轄區內，得共同成立一地方律師公會。

數地方律師公會得合併之。

主席：現行條文第五十一條規定，執業律師十五人以上成立地方律師公會，行政院提案修正為三十人，鄭委員的修正動議則刪除「成立時」三字，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關於本條，外界迭有表示，我國幅員並非很大，現階段卻有16個地方律師公會，他們認為地方律師公會不宜設立過多，以免造成律師跨區或全國執業過度的障礙，行政院在審議本條文時，也和北律、全律共同討論過，才提出這樣的條文。現在如果要變更的話，是否宜徵詢兩會的意見，我們尊重大院的審議。

主席：次長剛剛的說法是要往減少地方律師公會的方向走，是不是？現在因為各地方不太均衡，各公會大小差異很大，你們的這個方向已經確認了嗎？有沒有過渡時間？

張次長斗輝：經過兩會共同討論及院裡面的審議，目前的條文是這樣子，至於是否需要調整，我們尊重大院的審議，尤其北律、全律兩會的意見是政策的調整，我們尊重。

主席：因為第五十一條與第十七條互有影響，第五十一條先保留。繼續處理第五十二條。

鍾委員孔炤：主席，我要請問第五十一條，因為原條文是十五人，現在要提高為三十人，剛剛次長意思是，全聯會跟北律討論的結果是同意降為十五人……

主席：三十人。

鍾委員孔炤：原條文是十五人，現在要提高到三十人以上……
張次長斗輝：目前人團法的設計是三十人，我們是參考人團法的設計。

鍾委員孔炤：現在工會法在修組織工會的門檻，要從三十人改成十五人，正因為組織率低。你剛剛說如果改為三十人，比較小的公會就會不見，這樣偏鄉就沒有律師公會了，對吧！怎麼會朝這個方向呢？你們不是希望各地方都能夠壯大嗎？這樣會變成像南投、屏東沒有律師公會，臺東、苗栗也沒有，既然主席剛才有裁示要保留，對於設立公會的門檻，他服務的品質會有改變嗎？是會比較差還是會比較好？既然主席已經保留了，我希望在說明的時候能夠問清楚一點。或者有其他修正方案呢？你要提升到三十人嗎？那在修法前已經成立的公會有沒有機會讓它保留，這個都可以討論，因為原條文裡面沒有寫。以上。

張次長斗輝：跟委員報告，這個條文設計係指新成立的，舊的不受影響。

主席：你們法務部是主管機關，最好是每個地方都有公會，這樣才能cover各個縣市，避免城鄉差距，但是法務部的政策好像是要減少公會的存在，我剛剛聽次長的意思是這樣。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當時討論這部分時，我們是充分尊重兩公會的意見，如果大院認為必須做調整，我們也會尊重大院的審議。

主席：請問各位，第五十一條就──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目前不是有法院的地方就有公會？

張次長斗輝：沒有。

尤委員美女：哪裡沒有？

張次長斗輝：好幾個地方都沒有，像澎湖、新北、士林就沒有，橋頭是從高雄分離出來也沒有，金門、馬祖、連江目前沒有成立公會。

尤委員美女：這些沒有成立公會的地方，是由其他地區一起……
張次長斗輝：通常他會在最接近的轄區登記，擔任他的主區。

主席：目前這些公會的執行情況如何？剛剛有講，澎湖、金門、馬祖是離島，新北、士林是大臺北，橋頭是新成立的，橋頭現在是併入高雄在處理。能不能請全聯會理事長說明目前執行的情況如何？

主席：請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理事長說明。

李理事長慶松：主席、各位委員。目前這些沒有公會組織是因為在地律師過少，因為律師畢竟是自由業，像金門、馬祖就沒有律師住在那邊，你強行要他成立一個公會也不合理，律師也不願意去。所以目前都是去鄰近的公會，像橋頭就去高雄或臺南的公會，新北跟士林就是臺北、基隆或桃園的公會都可以。

在目前實務運作上面，站在全聯會立場及我們所知道的，馬祖、金門的老百姓並沒有反彈說當地一定要成立公會，因為律師畢竟是自由業。第二，我們當時覺得十五人要提升為三十人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現在律師已經大量錄取，在大量錄取情形下，我們當然希望公會的基本人數可以增加，但是原有的公會，比如臺中、南投，公會在地的就有二十幾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透過修法，希望這些原來舊有的公會繼續存在，現在這個律師法對原來的公會沒有影響，我們希望透過律師法的運作，讓很多律師能到小地方執業，但像上次法扶所講的，南投二十幾個人而已。律師法以後的設計是，南投律師公會理事長就是全聯會的當然理事，可以充分在全聯會反映他的意見。第二個，法扶案件原則都是以主事務所在地的律師優先，現在很多年輕律師對偏遠地區有興趣，像花蓮目前就有很多年輕律師，他不選擇臺北，因為臺北太競爭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希望透過制度，讓市場自由化。

另外，保障各地方公會，因為地方公會確實要存在，如果不存在，強制辯護、代理、法律服務等一定沒有辦法做。站在全聯會的立場，我們認為小公會不能消失，主管機關是法務部，他也不會讓我們消失，各縣市首長也不可能讓地方公會不見，因為不見以後就沒有法律服務，所以是不可能的，全聯會的立場是堅持小公會一定要存在。當然，有一套很複雜的制度，在全聯會已經討論非常久，那個制度我們以後再說。以上報告。

主席：請段委員宜康發言。

段委員宜康：我講一下我的意見，我不曉得審律師法為什麼要有兩個公會代表列席？這個不是公聽會，審查法案是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職責，今天沒有任何的機關代表列席，我們也可以審法案，意見表達過了，機關代表其實就可以退席了。我們請機關代表留著是因為尊重，我們聽一下你們的意見，看你們在執行上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我要再次強調，我當然知道這兩個公會的意見是對立的，但是這兩個公會也是利益團體，我們在審會計師法的時候，或者我們在審法官法的時候，那法官要不要派代表列席？我是覺得已經邀請列席就邀請了，但是這不是公聽會，我是建議主席儘量避免指定公會的代表來發言，意見大概大家都已經聽過了。我也建議法務部不要再把責任推到公會身上，你們送來的版本就是你們的責任啊！怎麼可以推給公會自己去協調呢？我們就聽法務部的意見就好了、聽司法院的意見就好了，你們講完意見我們作決定。

主席：好，謝謝段委員……

尤委員美女：主席，剛剛法務部有提到說，其實本法只是針對要新設立公會的限制，要30個人嘛！對於現在已經存在的並不影響，是不是這樣？那這個部分要不要在立法理由或條文裡面明定？

主席：這一條我們已經保留了，你如果有希望他怎麼說明，再提修正動議好不好？這一條我們就保留。

接下來處理周春米委員等30人提案第二節節名「地方律師公會」。我們就不予採納。

現在處理第五十二條。宣讀修正動議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五十二條　　地方律師公會為社團法人，其主管機關為所在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所在地地方檢察署。

地方律師公會應以提升律師之品德、能力、改善律師執業環境、督促律師參與公益活動為目的。

地方律師公會之收入如不足以因應其維持公會運作所需之經費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經費不足之部分應予補助，以維持地方律師公會之運作。
主席：鄭運鵬委員有提修正動議，大概也是擔心小公會的運作經費問題，這一條其實還是有連動，包括第十七條跟第五十一條，所以這一條我們就保留。

接下來處理第五十三條。關於理監事名額，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五十四條，會員代表……

鍾委員孔炤：報告主席，第五十二條還沒討論到，怎麼……
主席：我保留了，鍾委員要再表示意見嗎？

鍾委員孔炤：沒有，保留就算了。

主席：因為它跟第十七條及第五十一條有連動，然後擔心將來公會的運作，可能也沒有辦法明文規定補助，就看要怎麼樣去調整這個制度。

處理第五十四條。請問各位……

尤委員美女：主席，關於第五十三條，能不能請教一下內政部人團司，通常監事是理事的三分之一，這個算不算是硬性規定？因為我們這裡是規定理事3人至21人，然後監事是3人至7人，如果要依照規定的話，應該是監事1人至7人，這個有沒有問題？

主席：請內政部說明。

陳副主任青容：人團法是規定監事不得超過理事的三分之一，但是律師法有特別規定的話，我想每個法律都可以，我們予以尊重。

主席：就是沒有強制限制？

陳副主任青容：是，就是以法律定之。

主席：好。

接下來處理第五十四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這是地方律師公會的大會跟代表大會的職責，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抱歉，現在回頭處理委員周春米等30人提案第五十一條。這個部分因為是不同的規範，所以我們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五十五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十六條。這是會員代表大會的召開程序及表決門檻，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十七條。這是訂定章程時要報請在地主管機關及全國律師聯合會備查。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十八條。現在已經把律師承辦事件的酬金標準刪除，沒有在公會章程這邊規範。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第五十八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十九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第五十九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第六十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委員周春米等30人提案第五十八條。我們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六十一條。資料陳報義務，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第六十一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二節節名「全國律師聯合會」。請問各位委員對節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二條。關於定性跟主管機關，請問各位委員對第六十二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三條。這一條是規範全國律師聯合會會員有兩種，包括個人會員以及團體會員，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六十三條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四條。這是理監事的名額組成及選舉方式，其中關於理事、監事任期最長不得逾3年，這部分為什麼不明文寫大概是幾年？

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有關於這部分，當時是讓大家都能夠比較自由的決定，就是不能超過3年，如果匡定3年，就會變成硬性的規定。

主席：誰決定一次任期是多久？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是不是由全聯會到時候以章程的方式來訂定？

主席：好。對於任期沒有明確規定是幾年，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五條。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六十五條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六條。本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律師法修正草案條文修正動議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六條　全國律師聯合會以理事長為代表人。

理事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無副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無法執行職務時，置有常務理事者，應由理事長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無常務理事者，應由理事長指定理事一人代理；理事長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或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新增全國律師聯合會為法定社團法人之規定，及參照日本辯護士法第五十條規定，於第一項明定全國律師聯合會之代表人，並於第二項規定理事長無法執行職務時之代理順序。


提案人：鍾孔炤　　鄭運鵬　　洪慈庸　　管碧玲

主席：明白的講就是修正為「副理事長無法執行職務時」，請問法務部對修正動議有無意見？

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有關這部分是對照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四條理事會是設二人為副理事長，基本上一定會有副理事長，所以如果在法條規定「無副理事長或」，那麼這部分跟第六十四條不相容，我們贊成把這幾個文字刪除。

主席：第六十六條照修正動議通過。

處理第六十七條。針對會員代表大會之召集及程序，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六十七條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八條。這是章程備查的相關規定，請問各位有無意見？若無意見，第六十八條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六十九條。本條有委員提出修正動議，請宣讀。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8.jpg]§

\NV\

§¢f

1% IE 4% X BAT #5% 3L B
FXRTAME 2REGHA|IE ik %%&éﬁﬁ@~‘$i@%ﬂﬁﬂ&@ﬁ
CERMEBRTIFEE: | MRLHNER 2o RnRk=H 0 BR
— BARRA A - BB - ﬁ%§§£$ﬁ?§;
— " FE EHREG | — EF EF FHE Agg%ﬁng
= EFE - FHEETE CEFX L B A SR E R EES
BECBEF - EHE HEBRERH - R FdoF :
CEAEEFX L ° (—) B—%KHELE -
S EH B R Z g BARARE EFH (=) AFARREEET
RiEAE ~ BIEF R - FHMA - ;ﬁﬁifﬁfiﬁ
m EANBERLAH W gRAt-de| T ATRZHE
BE - EFEEFEAN A -¢EBRHMZEE o .
FTHREFH AL N EGAMESZEL (Z) BATE %8558
ZR >~ 1EHR - B - M RE - =% P RmAETHKE
REEAE ~ BEST | - FPRLZ 4 FiE HER  BEHELE -
. . (W) FEFHLEL2REL
L BHTRRALLE A HEAFRFRZE i T?giig
ek B £HITEwH -
A BFEREF G2 A FREFRI T (1) moois b3 2 A~
L ik o A BB e B A
t BERAERE O H| + - REGHZ LD - AAEFBEREK
L ES FIE o TZEMEREB R FHR
L aaTtae s
CEFEEWARA - e Mg
L-BATBEZIA® R (X) B2RAGHS &2
: BEEREFTEAHN
Tt ARGz EE - TEBXHTRER
+— B HHBEH M XHITR AR
AR ER P RITL
_ o BEFTEXIHY -
+”‘?f?i.n§§ (€£) ¥ EARKH LLHE
Z4E  WEREB e eEERA
BAERSE LT BEBZ TR £
I o STH L AEHR
T= - FERNL2BRRER BHENZERZPIRE -

REZHEHEESF B
W ERIEB ~ 2%~

(XN) BATE=ZHBIER
% 'r}\ ’ %éﬂj\f'g‘ﬂ:.

“7j§§g§%§3§ftm 7T

é%@ﬂﬁaéﬁ

T





[image: image9.jpg]\N\ B

MER T K~ B RS
BB~ ERZE
B REARR FE -

T~ R B s A A
BXEHWIREE
B2 FH A -

T2 FHEEZETE
AR Tk

T HEREHRFTEZ
B H ik o

T~ EEHKE ~ FRIE
RIS B H A4t &

BIEEZEWEIR -

e

TN~ X RREEF
AMEE -

TA - ERR G -

—+ K XRE R4 H
N EEBEARB
A B IR

—F+—-FAMERH =
2E -
— - EREUZIES

o TEERE 5
AT EREAKRE
48

() BATEWHR ~ F A
BB EHRBIAEE N
2 F+HERETR
o BBV LF 5 IE

() BATHE N RZAMEE
g R AW E
2 B AR By
FRHEEKZE R
MECEZE »~F R
5ok E EihEE LR
BRI H1EHKE
Az —> miE R%*
Ftmis’ TEREF
B AATA 22
RE > X TR 1%
BEEPIBEASR
RFETHZ B B3R
FHNFRG -

(+—) A e Bx#AE
BEFEEREATR
ZEZRBEFR £
¥IE+—%E+
—#k

(+=) BASEHRIXE=
+i& X HE+ =
FEHEBRAREE
MEXEIE -

(+=) A& Iy HiE
R g e B ARB
Yo kEEeHARE
B A % & EE
UNR-o S SR A
SHRAELAFHR LMW
THE T B AT
EATHTH B ARB
BIEEZHF K o

(+m) BATHRXE N\
’J/éjﬁiﬂ'/\’r}\ P‘Je»
K& IE

(+2) BbEEHBEZ






[image: image10.jpg]de

AT BAG A& X F =
+ &R 0 HFRAT
Bk T FRIEERK
B Z3F o B
RN X VY-

+
e

Tz o

(%) ABEELRFGH
SEZYRE 0 REE
BEER X 43AL 0 £ 3Y
7%+ HERRE -

(+E)FPRrEeREZ X
AERERMAERY
Bx2BEBER
P B iE e BATRE AR
RERNEMBK
X RRyERNE
ZEH o ZIITH =
= E F =t =
E

(+/) RATE T MR >
LA & 2R PR ) R 4
TREILRZ FAE
» KA F I8 1 E 6
R S IOV N
BRERPRIT &
BABRITE T ERA
T4AF B2 0 & T
F,{I? o





主席：法務部有無意見？

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法務部贊成。

主席：律師在職進修的事項不用放進章程嗎？

尤委員美女：為什麼不用放進去？

主席：是配合條文嗎？

管委員碧玲：這個說明一下，好不好？我們在一般的理解上常常聽律師同仁們講，他們對在職進修很重視，譬如我們高雄的公會在討論小公會在未來律師法新制度之下的處境以及會遇到的困難時，他們都提到如果將來他們資源上面的規模受到影響，他們的在職進修等等都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這部分為什麼不列入？

張次長斗輝：這個部分是配合第二十二條，這是可以由全聯會加以訂定，並沒有說一定要放在章程裡，所以關於這部分，法務部是贊成可以把它拿掉。

管委員碧玲：放了會有什麼問題嗎？有層次上的問題嗎？如果沒有，為什麼要丟給全聯會？

張次長斗輝：我們遵照大院的審議意見。

管委員碧玲：對啊！我是建議把它放著。

主席：我跟管委員說明，它放在第二十二條，就是現在律師法的提案第二十二條已經有明文規定，亦即有法律的規定了。我剛才也是看修正動議的理由說明……

管委員碧玲：這裡是寫「章程應記載」，而第二十二條的部分應該是……

主席：就是有關律師在職進修的部分規範在第二十二條，等於就是法律明定。

管委員碧玲：這不一樣，它是指律師應參加在職進修，然後由他們辦理，所以變成他們一定要辦理就對了？

主席：對，以後可能……

管委員碧玲：全國聯合會或地方律師公會一定要辦理？如果它同時列在章程裡，這樣有什麼不好？

主席：應該也沒有什麼，就是把它放進去吧！

法務部的意思是它已經在法律裡有明文規定了，所以章程應該不用再放。是這個意思嗎？

管委員碧玲：放在章程等於是它內部的規範會更嚴謹，然後會讓大家有參與的機會，因為章程要修訂等等都需要會員大會，如果沒有放在章程，就是全部都授權行政了，我們就是讓全聯會可以完全自主，但是如果有規範在章程記載，那麼變成公會的參與就會進來了。所以我是贊成、主張要放，畢竟公會有大公會及小公會等等，資源會不平衡，如果放在章程，讓大家可以有參與的機會，這比起只有第二十二條完全授權行政部門，還是不一樣啦！

主席：好。第六十九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但是……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第二十二條等於是法定事項，因為在職進修應依規定參加，等於是必要的條件，在第二十二條裡面是直接授權全聯會去訂定，如果在章程訂定，會不會變成是全國律師大家共同自主決定？那當它內容需要變更時，是不是又要經過全聯會決定？這樣會不會影響其彈性？

管委員碧玲：對！這就是兩種考量，為了彈性，當然就不放，但為了讓大小公會參與，那就要放，我建議要放，就是希望各地的公會對這件事情還是要有發言權。

尤委員美女：請問法務部，如果放，有何不妥？

張次長斗輝：有關這部分，當時我們的考量是，如果放到章程裡，修改章程可能比較不容易，而且第二十二條基本上已經有規定，由全聯會訂定是比較彈性，那就是變成要彈性或直接訂在章程裡，這部分我們是尊重大院的決議。

主席：是不是就尊重律師自治？只是怕如果這是一個權利，如果沒有在章程裡規範，會不會因為沒有這個權利而產生保護不周的問題？

好，那這一條保留好了，大家再想一想。

處理第七十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七十一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七十二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章「律師之懲戒」。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

處理第一節節名「總則」。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節名通過。

處理第七十三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尤委員美女：第七十三條可能要保留，因為裡面牽涉到的條文有些前面是保留，所以這一條也需要保留。

主席：請教法務部，為什麼第一款和第三款要分別列出？
張次長斗輝：當初在考量時，我們認為第一款是情形比較嚴重，第三款是因為情節重大，有裁量空間，兩者嚴重性不同，所以有所區隔。

主席：但是第三款「或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這個情節重大是前面那幾款，然後情節重大嗎？

張次長斗輝：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是另外一個，但如果是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到第四十三條部分，如果情節重大，就是列在第三款，跟第一款情形比較嚴重者，兩者一個是有裁量空間，一個是沒有裁量空間，彼此還是有所區隔。

主席：第三款的立法意旨是，如果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還必須是情節重大，是不是？

張次長斗輝：對！我們當時是這麼一個立法思維。

主席：好，第七十三條保留。

處理委員許毓仁等18人提案第三十九條之一。

因為這部分已經有其他規範，所以本條不予採納。

處理第七十四條。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這個順序好像有點奇怪，直接跳到停職、回復職務，連主體都沒有講，就直接跳到決定。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七十五條。

這是有關移付懲戒以外的處置，請問法務部，現在律師懲戒是大家跟所屬的地方律師公會去申請、申訴，是不是？發動人也是當事人嗎？

張次長斗輝：對，由當事人發動。

主席：沒有限制？就是跟所屬的律師公會投案陳情，對不對？

張次長斗輝：沒有錯。

主席：沒有限定是被告、被害人或是證人？都沒有限制？
張次長斗輝：沒有限制。

主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七十六條。

這是要地方律師公會的大會決定？要不要有外部委員？就是律師倫理風紀委員會是不是應該有外部委員？

張次長斗輝：前面這部分已經規定要有外部委員。

主席：哪一條？

張次長斗輝：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必須要有三分之一以上委員應由現非屬執業律師之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主席：好，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第七十五條和第七十八條的委員會，一個是懲戒委員會，一個是倫理風紀委員會，而倫理風紀委員會是由非執業的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剛剛主席所疑慮的是，如果在律師懲戒委員會裡面都是同溫層的人，懲戒的過程是否會有讓人疑慮之處？如果可以，能否加入外部委員？我想這樣處理的過程最少會讓當事人能夠接受。

主席：請問法務部，律師懲戒委員會是規範在何處？

張次長斗輝：第七十八條有規範，律師懲戒委員會，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三人及律師七人擔任委員；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

主席：所以沒有外部委員？

張次長斗輝：高等法院法官三人、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三人，這部分已經有外部委員。

主席：這個算嗎？他們都是法律界的。

張次長斗輝：這有點類似職務法庭的概念，所以懲戒委員會和職務法庭一樣，由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擔任。

主席：職務法庭現在也要加入外部的參審員，這是我們法官法修正的方向。

葉副秘書長麗霞：已經有修正。

主席：法官的懲戒是組成參審庭。

葉副秘書長麗霞：對。

張次長斗輝：另外，向委員報告，覆審也有社會公正人士參與。第八十條規定，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三人、最高檢察署檢察官三人、律師七人及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二人擔任委員。

主席：鍾委員，是不是第七十六條通過，然後第七十八條保留，再來提修正動議，修正為第七十八條的懲戒委員會要有外部委員？

鍾委員孔炤：可以。

主席：第七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七十七條。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七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七十八條。律師懲戒委員會的部分，這條要放進外部委員。
為什麼這裡是高等法院法官、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都是二審，是比較上級審嗎？

張次長斗輝：目前懲戒委員會第一審是設在高院，二審在最高院，這部分在體例上一致。另外，到底有沒有必要有外部委員參與？如果有必要的話，第八十條也有規定社會公正人士二人擔任委員，這部分我們尊重大院審議。

主席：第七十八條保留。

處理第七十九條。有關救濟的部分，得請求覆審。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七十九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條。有關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的組成，等於是最高法院。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律師七人、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二人擔任，這部分外部人士的人數會不會太少？律師懲戒委員會和覆審委員會的組織可能要再討論、調整一下，至少外部委員（非法官、檢察官、律師）的人數要有所調整。第八十條保留。

處理第八十一條。有關迴避事由。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二條。有關應迴避而不迴避的部分。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三條。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四條。

雖然前面的第七十八條及第八十條都保留，但是由於組織及審議細則的主管機關還是法務部，要由法務部徵詢全國律師聯合會意見後擬訂，報請行政院會同司法院核定之。這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二節節名「審議程序」。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二節照行政院提案節名通過。

處理第八十五條。本條是理由書應送達，並應於二十日內提出申辯。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六條。同一事件，若牽涉到刑事偵查或審判，懲戒程序也照樣進行，是這樣嗎？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六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七條。懲戒委員會依職權調查證據。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八條。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八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處理第八十九條。這條是關於懲戒事件的審議期為三個月，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一條。這條是關於免議的決議，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二條。

請問法務部或副秘書長，免議就等於免訴是嗎？第九十一條之免議與第九十二條之不受理的差異為何？

張次長斗輝：免議是指實質的決議，不受理是指程序部分，例如死亡就是程序的事項，因此兩個是有所區隔的。

主席：在免議的第二款規定：已逾第一百零二條規定之懲戒權行使期間，這裡指的不是程序上嗎？

張次長斗輝：第九十一條是時效消滅，所以與第九十二條還是有點區隔。

主席：針對第九十二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三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四條。本條是關於懲戒的決議書，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五條。本條是關於機關團體，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六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三節節名「覆審程序」。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的節名通過。

處理第九十七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第九十七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八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九十九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四節節名「懲戒處分」。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的節名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一條。這個部分是多增加了要自費去接受律師倫理規範之研習，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提案的條文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二條。

尤委員美女：主席，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的懲戒處分是他要自費去接受這些課程，如果他不接受的話，效果是如何？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是不是可以再送懲戒？

張次長斗輝：如果他不去接受相關研習的話，仍然會構成懲戒的事由，可以再繼續給予他不同的懲戒。

主席：這個規定是在前面的第七十三條嗎？可是第七十三條並沒有寫到這個部分。

張次長斗輝：如果是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的話……

主席：這是概括條款嗎？這樣會不會屬於情節重大？

張次長斗輝：我們認為這部分是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因為這是新增的條款，如果他不去接受相關的研習，我們會依照第一百零一條第二、三、四、五款規定另外加重處分，我想這部分應該能夠有所規範。

主席：第七十三條部分我們剛剛是保留，大家看看要不要把它明文放進去或是怎麼樣，大家討論一下，再想想看好了，尤委員，這樣的解釋清楚嗎？

尤委員美女：要一起保留嗎？

主席：因為第七十三條是保留的，這部分的法律效果就是再送懲戒，我們要不要把第一百零二條放進去，還是直接就認定是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

針對第一百零二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三條。

本條有關司法院公告，請問各位有無意見？（無）無意見，本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四條。

請問各位有無意見？（無）無意見，本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五條。關於「督促其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執行」，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這裡的「督促其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執行」，效果沒有強到需要送懲戒，可能你們還是保留需要個案認定，是不是？還是要在這一條規定呢？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的法條之所以這樣規定，是為了促請公會辦理相關研習，它的用意是這樣，效果有所不同。

主席：這是懲戒處分的執行，也就是要讓他去上課，你們只是「促請」而已，督促地方公會要做。如果地方公會沒做，要罰被處分人嗎？後果是由被懲戒的人承受，還是地方公會有一定的責任？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又回到剛剛保留的那一條條文，如果沒有做，仍然是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的問題，可以再送懲戒。
主席：所以不用放進這一條，就是回到第七十三條，法務部的意見是這樣？

張次長斗輝：就是沒有必要額外再加。

主席：法務部是「督促」，通知全國律師聯合會，它再督促其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執行。

張次長斗輝：關於這部分，因為律師是高度自制自律的團體，我相信這部分的通知，在實務上應該不至於發生這樣的擔憂。

主席：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這部分就是全國律師聯合會可能要與地方律師公會配合，因為他要上律師倫理規範課程，而且有一定的期間，萬一在那段期間，他所屬的地方律師公會沒有辦理律師倫理規範課程時，他如何上課？所以，這部分的技術性可能要規定清楚，他是可以就近去其他公會上課，還是全聯會這邊有辦理這些課程或是還有其他方式？

張次長斗輝：當時在討論這部分時認為這是有彈性的，可以由全國律師公會辦理，也可以由其他公會辦理，因為有些地方的公會確實很小，譬如在臺東，他們辦理的相關研習可能不是那麼多。就近上課或是參加全聯會的研習，我想都是可以的。

尤委員美女：關於這部分，可否請教全聯會？

主席：尤委員，我們還是維持本委員會的慣例，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好。

主席：這部分是「督促」，至於實際執行事項，到時候看全聯會的章程或辦理事項怎麼決定。當然，全聯會與地方律師公會還是有責任，因為如果沒有辦理，這個法律的後果，最後是被懲戒人要去承擔的。

第一百零五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五節節名「再審議程序」。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本節節名有無意見？（無）無意見，節名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六條。

本條是關於再審議的事由，30天可以提出再審議。請問各位委員，針對本條有無意見？（無）無意見，本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七條。

請問各位委員有無意見？（無）無意見，本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零八條。

請問再審的委員會是由誰決定？從第一百零八條看得出來嗎？

張次長斗輝：由原確定決議之律師懲戒委員會或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來進行審議。

主席：就是原來審議的委員會，但是他會推翻原來確定的審議嗎？不像一般再審程序是由其他法庭審理，他都已經作出一個決定了，還會去推翻原來的決定嗎？

張次長斗輝：關於這部分，律師懲戒審議委員會不像法官部分有不同法庭、人數較多，如果律懲會認為有必要由不同人審議，我們也尊重，可以在律師章程裡或以其他方式做一些相關規範。

主席：請問對於第一百零八條，司法院意見為何？

葉副秘書長麗霞：我們尊重主責廳的決定及大院的審議，但是就一般案件，因為法官人數真的比較多，可以由別庭來處理，這部分則會有一個問題，它的組成就只有一個委員會而已。

主席：既然承認再審議，但是還是由原來這批人作審查。

葉副秘書長麗霞：這個委員會還是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他不像公懲會的委員，可以幾個人出席就進行審查，譬如現在只有10位，但是法定員額是15位，只要有5人出席就可以審查。這部分就無法組成第二個委員會，就有召委所說的這個問題，由原來人馬來處理……

主席：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我也覺得問題很大。

葉副秘書長麗霞：這是一個問題，可能還要再想一想。

主席：對，就是由原來的這些委員再審查。

葉副秘書長麗霞：而且我們民、刑事大概都是儘量迴避由原來人馬審查。

管委員碧玲：對啊！而且我們這樣列，很有可能將來就都是原審委員會在審查。

主席：就是原來決定的那個……

管委員碧玲：這個很有問題。對他們再審的意義來講，這樣完全沒辦法保障再審的時候可以有不同的機會。為什麼要這樣規定？

主席：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

張次長斗輝：有關這個部分，當初討論時就是由原來的審議機關來進行相關的覆審，但是沒有討論到像剛剛副秘書長提到的，像公懲會其實人數比較少。如果有新的事實、新的證據，我相信這些委員審理一定會非常公正、客觀，不至於會有這樣的情形，但是如果大院認為宜由不同的人來參加的話，這個部分是不是要酌增人數？我們尊重大院的審議。

主席：因為前面懲戒委員會、覆審委員會那2條都保留了，所以本條也保留，把這3條的制度再重新想一下。我們當然相信他們是客觀公正，只是既然要給人家一個救濟的權利，就要有實質的審查啊！不然前面的再審事由會有組織不合法的問題耶！之前職務法庭也認為要迴避、沒迴避啊！那你這些都是原來委員會的人在審查！請主管機關再看看這3條要怎麼樣去配套，再重新思考一下。

第一百零八條保留。

繼續處理第一百零九條。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沒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管委員碧玲：沒有啊、要保留喔！

主席：這是第一百零九條耶！

管委員碧玲：因為它的主詞就是「律師懲戒委員會或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既然前一條保留，這一條也要保留啦！
主席：好，本席更正，第一百零九條保留。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十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無停止」就是不停止啦！

請管委員碧玲發言。

管委員碧玲：民主政治的理論當然沒問題，救濟不影響執行啦！所以這一條就是反正我已經懲戒了，那你在救濟程序之中，我的懲戒還是照樣執行；理論是這樣。但是我想請教的是，律師跟政府公務員還是不一樣，他是自由業，而且是受委託者，委託人還是自主地在決定自己要不要委託這個律師，所以在他受懲戒到定案的過程中，是不是也要用這種理論邏輯去讓他立即受到懲戒處分的效力？能不能請法務部說明一下這個的必要性？

主席：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

張次長斗輝：有關這個部分，律師懲戒一般都是情節非常重大，因為律師執業關乎社會公益，他牽涉到當事人訴訟的相關案件，如果聲請再審議就可以停止懲戒處分執行之效力，如果人民不瞭解的話，會不會因此而使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另外，假設他是司法黃牛或怎麼樣的話，會不會影響社會觀感及當事人權益？所以我們當時認為不應該停止懲戒程序的執行。

管委員碧玲：好，我瞭解了。

主席：這是相對的啦！剛剛管委員擔心一旦停止執行職務，他的當事人權益會不會受到影響，而我們除了保護這些當事人，還要保護其他的當事人。

好，第一百十條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十一條。這一條也保留，因為它是作再審的決定。

第一百十二條也保留，請法務部再想想看這個再審的委員會要怎麼處理。

第一百十三條也和再審有關，整個再審的規範我們都保留。
接下來要討論第九章「外國律師及外國法事務律師」，現在先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處理第九章章名「外國律師及外國法事務律師」。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十四條。

先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對外國律師及外國法事務律師的規範方向。

張次長斗輝：我們同仁對這個部分比較瞭解，是不是能請他來說明？

主席：好，請說明。
李專門委員貞慧：跟委員報告，第一百十四條所謂外國律師跟外國法事務律師，基本上的規畫是因為之前在91年的時候配合WTO的入會，所以已經有相關的規範，這次比較重要的是修正第一百十五條，即開放短期入境的規定，因為有時外國的律師只是單純進來，依照我們的臺美互助協定，有可能他只是進來取證、詢問一下或是陪同他的證人在國內執行單一案件而已，所以在第一百十三條有特別開放所謂的短期入境，其他的外國律師跟外國法事務律師基本上跟原來舊有的條文並沒有太大的變動。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一百十四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照行政院的……

鍾委員孔炤：外國專業人才在臺灣從事相關工作，應該具備相關文件並取得勞動部許可，現有的條文是這樣規範的。
李專門委員貞慧：那個是第一百三十二條的規定。

鍾委員孔炤：所以後面的條文會規範？

主席：要向勞動部申報嗎？

鍾委員孔炤：外國專業人士在臺灣從事相關工作，本來就是要具備相關的文件並取得勞動部的許可，他才會有工作許可證。

主席：請說明。

李專門委員貞慧：如果他是來申請所謂外國律師的執業許可證，則是由法務部核發，這是一個工作許可，但是如果他是受聘僱為助理或顧問的時候，就會由勞動部那邊來處理。這個部分本來在律師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就有特別規定，亦即這是排除就業服務法的相關規定，但是為了外國人申請方便，所以如果外國人具有一些法律專才然後要受聘為助理或顧問的時候，就是由法務部委託勞動部幫忙處理相關的申請許可。

主席：就是受僱或是顧問。

李專門委員貞慧：就是受聘僱為助理或顧問的時候，是由法務部委託勞動部來處理，但是如果他是單純過來執業，他要開設所謂的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的話，他申請的執業許可是向法務部來申請。

主席：鍾委員還有無其他意見？

鍾委員孔炤：外國執業律師應該是適用剛通過的外國專業人延攬及僱用法進用的，另外則是聘請外國人當助理時，就必須回到就業服務法，由勞動部來核定。

李專門委員貞慧：關於攬才專法的部分，應該跟他能不能執業比較沒有關係，可能是有一些稅賦上的優惠或是在簽證入境的部分有一些相關的優惠，但是他的工作許可，比方說他要以外國法事務律師的名義在臺灣執業的話，基本上還是要依照律師法向法務部申請。當然現在國發會有一些計畫可能會希望將來針對聘僱外國人的部分再做統一的規定，這個部分後面會再來修法。

主席：請勞動部說明一下。

楊專門委員明傳：如果外國人士依法進入本國工作，還是要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來申請工作許可，就是看他進來是不是以受僱的身分進來臺灣從事相關的工作。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這樣鍾委員清楚嗎？

鍾委員孔炤：比方說我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然後邀請了一位外國律師跟我一起執業，那麼他取得工作許可是向勞動部還是法務部申請，這個部分要釐清楚，或者這是適用國發會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總之，大家說清楚，不要到時候說這是要向法務部申請許可？然後這是受僱還是開業？現在大家就把事實釐清楚，屆時條文在適用上比較不會有爭議。

主席：如果是受聘，然後也是執行律師業務的話，是否還是要經法務部的許可？

李專門委員貞慧：看他要不要取得外國法事務律師的頭銜，因為取得外國法事務律師的頭銜後，他有可能獨資、也有可能受僱，但如果他是獨資的話，就不會走就服法這條路，如果他是受僱的時候，就要再回到就服法。

鍾委員孔炤：所以我才要特別釐清，因為你剛才提到，只要是外國律師進來的話，就由法務部來核定，但我的認知上並不是這樣。

主席：釐清了嗎？

鍾委員孔炤：不然立法理由就要寫清楚，懂我的意思嗎？我本來就很理解，所以我才會問你僱用跟自己執業的差異性，如果是僱用，當然就回到就服法，還是要回到國發會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去做處理。總之，這有不同的法條在引用，你剛剛回答是外國專業律師就回歸由法務部來核定，但是我的認知並不一樣，但後來你有再回答，然後勞動部也有回答，所以我才說要不然就在立法理由中寫清楚。

張次長斗輝：我們在立法理由中再去補充。

主席：是第一百十五條。

張次長斗輝：是，我們在立法理由中再做相關的補充。

主席：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請教一下，第一百十四條第一項是「本法稱外國律師，指在中華民國以外之國家或地區，取得律師資格之律師」。所以他不一定是外國人，有可能是本國人沒有取得國內的律師資格，但他取得國外的律師資格，這個算不算是外國律師？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尤委員美女：所以他也可以加入公會？

張次長斗輝：這個部分依照法條的文義解釋，應該就算是。
主席：他不是取得中華民國律師的證照，而是取得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律師資格。

尤委員美女：所以他可以加入公會，也一樣執業，只是他必須是執行他所取得律師資格那個國家的法律。

張次長斗輝：這個部分在第一百十六條有相關的規定。

主席：這是關於你們要許可他們的相關條件。

張次長斗輝：第一百十五條是6個月內加入公會。

主席：第一個就是外國律師要先經法務部許可，然後6個月內要加入律師公會，而法務部許可的部分要依第一百十六條規定的要件去審核，現在尤委員的問題是，並不是取得中華民國律師的資格，然後取得的是其他外國或地區的就算是外國律師嗎？然後第二項再區分為外國法事務律師。

尤委員美女：主席，再請教一下，港澳地區的呢？取得香港或是中國的律師資格的算什麼？是外國律師還是……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香港或澳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檢覈及承認，準用外國政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證書認可之相關規定辦理。」，大陸目前沒有，只有港澳部分。

尤委員美女：所以現在港澳的部分是依照港澳條例的規定比照外國律師？

張次長斗輝：是。

尤委員美女：那大陸的呢？

張次長斗輝：大陸的沒有。

尤委員美女：你是說不能在國內執業還是如何？

張次長斗輝：不算是外國律師就對了，沒有辦法準用。

尤委員美女：沒有辦法準用是什麼意思？算中華民國律師嗎？

張次長斗輝：沒有，就是沒有律師，這部分如果有的話，是要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相關規範，但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就這個部分並沒有相關規定，所以現在只有港澳這部分可以準用。

主席：準用是準用哪一條？

張次長斗輝：依照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的規定，只要是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檢覈及承認，就準用外國政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證書認可之相關規定。

主席：港澳地區是準用其他外國政府？

張次長斗輝：對。

主席：外國法事務律師是規定於第一百二十條以下，前面這部分都是外國律師的規定。

請問各位委員，對第一百十四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鍾委員孔炤：在立法理由要說明……

主席：就是在第一百十五條說明，第一百十五條是外國律師是由勞動部還是法務部核發許可的部分，可能要在立法理由中多做說明，看看哪邊能夠再多說明。

第一百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十六條。這是法務部核准外國律師可以執行職務審查的資格，第一款是指在其他國家執業二年就可以符合這個條件，是不是？計入？是在臺灣有工作，然後有二年的話，最多就算二年進去就對了？好。

請問各位委員，對第一百十六條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十七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十八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十九條。本條是要準用第十一條到第十八條，但是因為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保留，所以第一百十九條也先保留。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條。有關外國法事務律師，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鍾委員，這個有沒有剛剛你提到的問題？
鍾委員孔炤：其實最簡單的就是如果用外國專業人才進用律師來臺灣的話，那個公告事項很簡單，又寬鬆，這邊看起來還比較嚴格一點。

主席：一定要法務部的……

鍾委員孔炤：就是月薪達16萬元，不然僅取得我國或外國法律事務的執業證照，或者是擔任客座教授、律師事務或經中華民國全國律師聯合會推薦者，都可以進來啊！

主席：現在的條文？

鍾委員孔炤：這一條我沒有意見，如果剛剛在第一百十五條能把立法原因說明清楚，對第一百二十條我沒有相關的意見。

主席：好，謝謝。第一百二十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一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二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三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四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五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六條要準用第八章的規定，那些條文我們也有保留，所以第一百二十六條先保留。

現在處理行政院提案刪除現行條文第四十七條之十四。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刪除現行條文第四十七條之十四通過。

現在處理第十章章名「罰則」。請問各位委員對第十章章名有沒有意見？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二十七條。關於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百二十九條，很多委員都有接到一些陳情的意見，請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image: image11.jpg]/

>

A

$1>7

15 JE A% 3L

BAT R X

RA

H—B 1tttk #EGE
E O BRESIITER
s BEBEAMA T IS
REMZ—F  RZF L
T A BT~ 345 2t &
R 2 +ETAL
—HEEBETUUATFI 4
— > PRIEFRIAEM - JEn
= FREREMS - 3R
FE AT AR 7 5 #AT 5L
B B BA R AR F A -

BB RERRE
BEEIXMHAE -
SRR ERFE — B

T A SNRZAFHEG
ERF—B_F1hF B
MEE  REZFUTHHN
FET ~ F9 4% R SR A A I
2Rt BEANLE-—FE
LA T & -

FrI+ A KREFEGE
#% > BEEF g s
EhE o BRIRELSBITE
I R—FUUTFHH
A B ER=ZE
UL+ B E LT H
@ o

SR ERER F v
ti&kZ = SRIXFHE
ERER Hra+ ik £ F
—IBREH > IR -

—

“fEREEE o
Z B BB ETF
(—) RIGESRXE =154
T AT T RERAF
EEREA S ES T
BIFERE L 0 UAF1E
EEE -
(=) BRATH RRIFIEEGT
¥ & B A A R
ERIhE TR %
2R SR FH
uy o BREADEAM
EREEHKRE  BA
AEMABRBAZ L E
© FHAEBR 2P AT
EHM RIS
BEH 0 Tt EEER
EALLEWBMEAR
P EYy AR
RN IFARIEANTE
& 5 28 & RAEKXK
» BAEERE N/AE
FAREREGAGER
0 RETHERK T
A mAEARE B AEA
ZHE AEAESZ R
ZHRRAEE > EGT
RAIEARN TR R b 4
EEAZFRAS
BB EAEFEF  FE
FEUBEETHERKT
ANFm o FEAFHE -
H o~ R RER
EELEHFTER &
ZAE WHBEEA
ARG EE pEE L
Bl o R AIRREE
12 AR A R 4 3 72 6
MEE S FRMIENR
INFH o BAFEE
T IENTH W
BES 1 ~ IRRE AT
B 5 ¥ 4T B BE AR R

R fslsi, A





[image: image12.jpg]\Y\P

TR F A N A5 32
» AEREFARF UL
BREBMRIBEE L
BEXHAE WwHE
RE > B LA R
iz o Ri mEERE
R B EASIF R
TLEEEESTHE
AIEABBRERIZ
5 PR -

(=) BRRATHRXRETZ

7 R R LAE B

B EEGREE LR
B R RATE BRI Z
AT BREREBEA
Ritsn > x58) &=t
Bk BN TGRS
4 — 5 T 8 B Em
EE AR E
REFEREME=ZF1
TR EBHER - FH A
T TR -

(@) ERKRAHRBAEH

BEXRAARRE
RFRIBREEHRE
67 X BY 7 KRR R T
T BREREL
HEGHERETTH
R REF c R
R IR EOR 22
BAAER AR
FRKEFE—BB=T4N
HBE—AAZRIE
B XE KA
BELIFHAIER
EEXHAE AR
MEARBAZ LR
EAE A¥EZ
BB EERELHR
REFZEZARER
MERE  HEEIE
IVES -3 % 8- IF|F 3
RerBREZEE 0 B
F &R -






[image: image13.jpg]w\w

(&) B ARSRZEIR
KiEAS B & X = 48 R
ME o B AR
AT EDIEFE ~ S H
kR AR R RS R B
£ 78 67 2 BRI =%, Bh 32
It5% - BFB KB
B 51 23] B F 48R

=~ BB ARG B R

ZEE S EE —IAFT
P i&=R » L EEISIE o
LA E BREE o





主席：針對第一百二十七條，請問各位有無意見？

洪委員慈庸：我確認一下，寫在說明欄裡面就表示助理跟顧問不會被法條所罰，是否就這樣確定？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關於這部分，我們贊同在立法理由中做這樣的修正，就是要在律師的指揮監督之下，就不是都可以的。

洪委員慈庸：OK，所以就是第一百二十七條跟第一百二十九條都是一樣的？

張次長斗輝：是。

洪委員慈庸：OK。

尤委員美女：請問法務部，為什麼不在條文中寫清楚呢？

主席：請洪委員慈庸發言。

洪委員慈庸：第一項所稱的「除依法令執行業務外」，你們的意思是譬如照勞基法它有僱傭關係，或是有民法的契約關係，你們是這樣的意思嗎？我不太理解。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是否請司長補充說明？
主席：好，請說明。

王司長俊力：跟委員說明，有關委員垂詢的「依法令執行業務」這部分，我們考慮到因為律師處理的業務也許可能會包含稅法方面的事情或者有一些像建築方面的事情，如果他有委託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比如委託會計師、建築師等等，因為他們也是依照法令在執行業務，所以如果委託他們或是請他們提供法律意見，這樣的情況就不會受到這一條的規範。

主席：請教法務部，就立法的體例，第一百二十七條跟第一百二十九條的區別在哪裡？

李專門委員貞慧：第一百二十七條是指他沒有律師證書而自己去做這樣的行為；第一百二十九條是指他沒有律師證書，然後他去合夥或僱用……

主席：去開業，開個事務所？

李專門委員貞慧：對，是。

鍾委員孔炤：主席，第一百二十九條應該是指我沒有律師執照，但是我不能找人來合夥開業，所以我沒有這個資格，第一百二十七條跟第一百二十九條應該是差別在這邊，是吧？

主席：請教為什麼第一百二十七條的立法說明要特別強調外國人及外國律師擔任助理或顧問性質工作不在處罰之列？第一百二十七條你們這樣寫的考量是什麼？就是外國律師沒有執照，外國法事務律師沒有得到許可，但是好像如果他是擔任助理或顧問性質，照第一百三十二條的規範是不再處罰，然後立法理由也有特別寫，是嗎？

李專門委員貞慧：有關第一百二十七條的立法理由，那時候是認為受聘僱於本國律師的助理或顧問，我們認為他們是有疑慮，只有特別就受聘僱的外國人這部分比較有疑慮，所以那個時候說明有寫，後來因為外界有些聲音是這個說明裡面看起來好像有一點不清楚，認為可能外國人的部分才免責，然後受聘僱為本國律師助理或顧問的話會受到處罰，所以我們贊成鍾委員的提案，對本國跟外國都是一樣的，他只要有受聘僱都不會受到處罰。

主席：因為你在說明欄第二大項的第四點有特別說明，所以現在法條的文字是沒有問題的？現在只是在補這部分的立法說明嗎？你看一下是否如此？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是不是我們在立法理由再來補充說明？

主席：第一百二十七條修正動議所提的立法理由呢？你們有意見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個部分我們贊同。

主席：因為這一條是有關處罰的規定，還有範圍的部分我們希望還是可以明確化，所以這一條大家再想一想，這一條我們保留，立法理由要怎麼寫或是再怎麼修正，讓大家不至於誤解，這個部分大家再確認一下。

第一百二十七條先保留。

尤委員美女：主席，第一項現行條文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條文提高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罰金，請問將刑期比例提高到三年以下是根據什麼理由？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部分我們是參照會計師法第六十九條以及第七十一條的規定，跟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把它的法定刑提高為三年以下。

主席：現行法是一年，你們的修正條文是提高到三年。

張次長斗輝：我們是參酌會計師法第六十九條以及第七十一條，還有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這部分他們的規定也是三年。

主席：如果是非訟事件，像是辦理拋棄繼承這些案件呢？譬如代書，因為一般大家都找代書辦理拋棄繼承，他就去申請土地登記謄本，然後大家簽一簽，這個在不在處罰範圍之內？非訟事件也算是法院的，這個部分呢？這當然要做一個限制，只是民間大家的習慣可能就會找代書做，我們也不能不教而殺嘛！先明確說像是辦理拋棄繼承或者是夫妻財產制等非訟事件，這些案件代書就不能辦，對不對？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部分非訟事件法有相關的規定，應該是屬於非訟事件法。

主席：就是非訟事件嘛！就是非律師不能到法院、地檢署去辦理相關業務就對了，其實根本連遞狀什麼都不行。
訴訟、訴願，訴願先行程序，還有以經營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為業，這個方向我們是贊成，只是文字上怎麼確定那個範圍？還有要再去宣傳，不然大家都會去找認識的、隔壁的代書，有些委員服務處也會請律師幫忙寫，範圍上是沒問題，方向上非訟事件可能就會比較廣，如果執行呢？他去遞投標書或是他去幫忙拍呢？

張次長斗輝：這個部分應該不包括在這一條法條裡面的規定。

主席：強制執行事件不算嗎？例如強制執行拍賣。

張次長斗輝：那是訴訟事件，訴訟事件跟非訟事件是算。

主席：那也算在第一款的範圍內，這個大家要明確，但是像強制執行很多人是仲介、代書在辦，這部分我們的界線要劃清楚，只是可以劃得清楚嗎？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我們會後再來研議。

主席：我們再確認，因為方向上是一定的，只是他還是有很多業務輔助人，除非律師事務所有設一個強制執行的助理，不然有些律師也不會去做這些事啊！有些律師事務所也不一定會去執行這些業務嘛！

第一百二十七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二十八條。「律師將事務所、章證或標識提供不得執行律師職務之人」，什麼是章證？是律師證書嗎？標識是什麼？

張次長斗輝：是足以識別律師身分的標識，這部分基本上……
主席：你是指法袍嗎？

張次長斗輝：法袍應該不算，要足以讓人家識別他是律師的身分，在客觀上要讓人家能夠去識別。

主席：這有沒有共同詐欺的問題？將來是特別規定嗎？

張次長斗輝：如果有符合詐欺的規定，當然是可以審理詐欺的犯罪，但是有些只是單純提供這樣的標識，不見得一定會構成詐欺罪。

主席：針對第一百二十八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就是律師借牌，是處罰這個律師，這個是不是應該除名？有沒有到情節重大？

張次長斗輝：如果符合除名相關規定，當然可以除名。

主席：但是你們第七十三條好像都沒有規範到這邊耶！

張次長斗輝：如果是經過判決確定，當然可以除名，如果是情節重大、違反律師倫理規範，也是可以作一些相關懲戒的規範。

主席：所以這一條是放在他將來會受刑事追訴，如果判決確定才移付懲戒，這樣不會太久嗎？你沒有放在第七十三條，還要等到他刑事判決有一個認定時才移付懲戒哦？

張次長斗輝：第七十三條是必須要判決確定。

主席：對啊！借牌不是更嚴重嗎？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在第七十四條規範，如果有這樣的情形，律師懲戒委員會得命其停止執行職務，仍然可以作相關的處分。

主席：第七十四條就停止執行職務……

尤委員美女：主席，第七條也是如果你去申請，法務部可以停止審查，但是現在是律師本身已經有執照，他把它借給別人，所以他不需要拿去申請入會，在這裡也是變成要經過判決確定啊！

主席：剛才我的問題跟第七十四條無關吧！

這個部分沒關係，反正第七十三條我們保留，我希望法務部回去檢討你們第七十三條所列的事項，以及要有它的方向，不是這一條一直放，要去區別第一款跟第三款，剛才我們整個討論下來有哪些也是要放進去明文規定，不要只是用違反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大的概括條款，這樣也比較能夠保障大家的權利。

張次長斗輝：非常謝謝召委，我們會依照大會的決議讓它更加明確化，回去我們會加以研議。

主席：就是再評估、研究第一百二十八條放進去是不是會更明確，就是有移付懲戒，但是未必到一定除名。

第一百二十八條是處罰借牌的律師，也是處三年以下、四十萬元罰金，然後辦理這些業務，這樣比較明確，他就不能借牌給別人。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尤委員美女：借牌有沒有比第一百二十七條嚴重？

主席：可以討論，第一百二十七條是他自己沒有律師證照，然後他去處理這些事，但這個是有刑罰，移付懲戒。

第一百二十八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二十九條。請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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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鍾委員要不要說明？

鍾委員孔炤：那只是針對現有條文，希望能夠在說明欄裡面增列一些文字，使其更……

主席：再明確啦！

鍾委員孔炤：再明確一點，因為「第二款所稱以經營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為業，須意圖營利反覆為之並以其為業，始克當之」，會增加這些文字是補強原條文文字不足的部分。

主席：跟第一百二十七條一樣，我請教法務部，我的提案版本第二項有明文規範，「受僱於律師或受律師委任者，不適用前項規定。」，但是現在行政院的提案是把這個拿掉，請問是有什麼考量？如果把這個放進去不是更明確嗎？

主席：請法務部張次長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部分當時我們認為，這本來就是當然之理，目前鍾委員提出這樣的修正動議，這部分我們敬表贊同。

主席：就是在立法理由裡面說明就對了？第一百二十九條主要是處罰他沒有證書還去開立事務所或跟人家合夥。
鍾委員孔炤：主席，其實是要把第二款「以經營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為業」這個文字明文化，才增列在說明欄裡面，文字能夠清楚一點，不然原來第二款「以經營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為業」確實會造成很難管……

主席：明文都寫到這麼明白了，卻在立法理由裡面說這個不在處罰範圍，這不是很奇怪嗎？你在文字上面都寫「無律師證書，……與律師合夥」，就是你沒有律師證書跟律師合夥，做法律諮詢或撰寫法律文件，就像是事務所比較資深的助理，因為在之前律師證照沒有那麼好取得的時候，大家的職業就是去做資深的法務助理，像這個會不會被處罰？他已經在事務所這麼久了，受僱的部分，你們是沒有處罰，但是他如果跟律師合夥，就是他沒有證照，但他在律師市場的經驗已經非常的豐富，可能是這個事務所高級資深的助理，好像也會受到這一條的規範耶！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僱用律師，或者無律師證書與律師合夥辦理第二款業務者，他如果是受僱，當然就沒有這個處罰，但如果是合夥，就要受這個處罰。你們的立法意旨、範圍是在這邊嗎？

張次長斗輝：對，是這個樣子。

尤委員美女：主席，能不能再請教一下？因為現在律師的業務其實愈來愈多元，而且可能跨領域，如果今天一個專門在翻譯法律文件的人，跟這個律師事務所合作，就是他可能是跟它合夥，這個有沒有受這一條的處罰？當然他是把法律文件翻譯成外國語言或是把外國語言翻譯成中文，當然是算法律文件，我不曉得這個算不算是在這個處罰範圍？

張次長斗輝：這個不算。

尤委員美女：今天譬如一個會計師或稅務人員跟律師合夥經營一個會計法律的事務所呢？因為有些法律尤其如果是財經這方面的，可能都會牽涉到稅、會計等等，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張次長斗輝：我們是不是請專門委員來說明一下？

李專門委員貞慧：跟委員報告，如果依照現行的條文，會計師和律師是不能合夥經營事務所，目前律師、會計師都不行。委員講到的所謂異業結合，現在確實有一些國家會去允許，不同領域的人去成立這種多元性的事務所。不過，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規定，譬如只允許有特定專業資格的人去合夥，但是沒有專業資格的人不能合夥，因為他們要適用各自職業的倫理規範要有相當程度上的磨合，像德國會去特別規定，例如律師、會計師或商標專利師這些人是可以合夥，但是沒有專業資格的人是不能夠合夥。目前依照我們的現制是不能夠合夥，就是不能合夥成立一個事務所。

尤委員美女：但是可以受聘？受聘也不行嗎？

主席：受聘可以，現在這一條立法的方向是要保護有執照、證照的律師，因為他是經過專業的考選訓。其他的專業人士，當然這個部分他就不能執行業務，現在的問題是有一些法律系的人，他可能沒有取得律師的執照、證照，但是他還是有志於在這邊工作，你們就是限制他只能受僱，不能夠合夥這樣子，這個區別在哪裡？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原來的條文就是這樣的規範。

尤委員美女：對啦！原來條文是這樣規範，因為我們這部律師法是要配合未來整個新的律師趨勢，現在法律的業務愈來愈跨領域，這些跨領域的東西，譬如說，今天一個會計師事務所聘用律師或是請律師跟它合夥，這個可不可以、有沒有違反這一條？就是說會計師事務所聘用律師去執行跟會計有關的這些法律事務，這個有沒有違反本條？

張次長斗輝：僱用當然沒有問題，合夥的話，目前異業的結合我們是還沒有開放。

尤委員美女：還是沒有要開放？

張次長斗輝：對。

主席：就是沒有開放，但是也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合署啊！現在就是有這樣的事務所對不對？

張次長斗輝：合署部分並沒有規定不可以。

主席：會計師法有沒有這樣的規定？如果他們沒有會計師證書，然後執行這些業務呢？因為他們還有記帳士的競爭。我是認為可能第二項要再清楚明確，還是我們現在修正，到底我們的立法意旨及範圍限制要放在哪裡？這要更明確、更進步。

尤委員美女：主席，我們這一條先保留好了。

主席：對，會保留，這一條有很多的學者老師都替他們的學生反映，這一條是我們收到最多民意的一條條文。

尤委員美女：當助理的那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主席：沒有問題。

尤委員美女：我想大家都有共識，只是說跨領域的結合，讓他們變成是一個合夥型態或將來我們要開放法人事務所，這個法人事務所裡能不能是一個異業的整合，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要去考量的，這是考量現今法律事務越來越多元的情況要如何去面對的問題，我覺得這部分先保留一下好了。

主席：第一百二十九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三十條。

這部分以一般刑法去處罰嗎？本來在第五十條之一就有規定，為何要特別加以規範？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部分也可依照刑法來處罰，但是我們加入WTO之後，放在這裡能夠有更明確的規範。

主席：刑法針對洩漏業務秘密是1年的刑期嗎？好像比較重？這邊比較輕，是不是？這是因為加入WTO之後的規定？刑法的洩漏業務秘密是1年的刑期嗎？請確認一下。他有可能是外國人或是本國人但取得外國執照，這也是1年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刑法第三百十六條規定，醫師、藥師、藥商、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職務之人，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主席：就是一樣的刑度？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放在這裡的罰金是比刑法還重。

主席：因為刑法都沒有修，不是比較重，刑法的罰金其實沒有完整處理，所以高的高、輕的輕。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一百三十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一條。

這是按次處罰，還是第二次就廢止其律師證書？我的提案版本是按次處罰，行政院的版本是屆期不停止，第二次的話就廢止其律師證書，是不是這個意思？

張次長斗輝：就是不遵照限期命其停止行為的話，是可以廢止其律師證書。

主席：是「並」，所以不一定會廢止？「並」應該是有吧？就是一起？

張次長斗輝：是，就是應該要廢止。

主席：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一百三十一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處理委員周春米等30人提案之第一百二十九條條文。

這個是針對法律顧問的部分，就是行政院提案第一百二十八條的無牌的部分，這個有沒有規範到？這個是行政罰鍰，內容是對外使用律師或法律顧問名銜，這個部分行政院的版本有沒有規範到？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在律師法修正案的第三條最後一項規定「非領有律師證書不得使用律師名銜」，但這裡沒有訂定一個處罰的規定。

主席：這個是法律顧問，這是不是應該要加以考慮有所處罰？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當時在討論時曾經考慮是否要加入處罰的規定，但考量到大家稱呼該人某某頭銜是否就一定需要加以處罰，我想這部分是立法政策的問題，我們尊重大院的決定。

主席：法律顧問還具有概括性，律師部分當然就不行，只是說很難查，這應該也要考慮做一些規範吧？這一條保留，請主管機關思考看看如何在……

鍾委員孔炤：主席，現在是第一百三十二條嗎？

主席：不是，是我的提案第一百二十九條，在第222頁。就是法律顧問及律師……

鍾委員孔炤：這些我都支持。

主席：感謝您。

委員周春米等30人提案第一百二十九條保留，請主管機關思考看看這部分要如何加強明確。

處理第十一章章名「附則」。

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第十一章章名「附則」照行政院提案章名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二條。

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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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這一章是附則，但因為前面懲罰性的罰則裡面並沒有針對助理或顧問違反相關法律的部分做規範，有沒有其他的機制可以去處理？我們看到所懲罰的都是律師，但如果是律師或外國法事務律師所聘僱從事助理或顧問性質工作的人呢？因為你們的條文裡面只針對其許可之條件、期限、廢止許可等事項而已，也就是說，當他違反相關法令事項的時候，頂多就是廢止工作許可證而已，並沒有其他的罰則，包括罰金或者是該負一些刑事責任等這些，好像在條文裡面都沒有看到，是不是請法務部一併說明？

主席：請法務部說明。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是不是我們請專門委員來說明一下？

主席：請直接說明。

李專門委員貞慧：第一百三十二條當初是配合WTO的條文，本來應該是就業服務法裡面的相關規範，不過在配合WTO的時候是把它放到律師法裡面來。這個部分當初沒有處罰，最主要在於它是一個工作許可，如果沒有取得許可，其實有可能是限制出境或者用其他的部分處理，所以在律師法裡面沒有特別去加以處罰，當初的立法理由是這樣子。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所以我說就算他觸犯到其他相關法律的規範，你們頂多就是取消他的工作許可證，這些顧問、助理就會想：反正我違法也沒關係，頂多我不幹了，你們取消我的工作證，藉這個機會我就離開臺灣。如此而已！
尤委員美女：他如果觸法，還是要受我們的法律拘束，怎麼會是觸法卻不受處罰？

鍾委員孔炤：但裡面的條文只針對律師觸法的部分有作相關規範啊！而對於助理和顧問違反相關法律者，條文裡面從頭到尾並沒有對他們……

主席：只有廢止許可而已啊！

鍾委員孔炤：只有廢止許可而已啊！

主席：這樣的效果太輕了，他們就離開而已嘛！

張次長斗輝：在律師法的確就這部分的違反是沒有規定，如果要規範的話，是不是擺在就業服務法？這樣可能會比較合適。至於在律師法這部分是不是有必要？如果大院認為有必要一次作好相關的規範，我想這部分依照大院的決議我們再來研議。

主席：請勞動部說明一下，像這種情況，律師或外國法事務律師聘僱外國人從事助理或顧問性質之工作，如果他有違反的話，除了請他離開之外，就業服務法還有其他的相關規範嗎？

楊專門委員明傳：勞動部是針對他的工作許可，包括有沒有經過許可跟許可的內容，如果他違反了規定，根本就沒有取得許可或從事許可以外的工作，我們會有一些罰款或限令其出境。至於在律師法裡面，他從事律師業務，違反了律師相關的倫理、工作內容或者是個資等等規範，就這些內容不會是在就業服務法裡面予以處理。以上說明。

主席：等於說許可之條件、期限、廢止許可等事項之辦法，是由法務部會同勞動部定之。鍾委員是說其效果要不要放在本文啦！

鍾委員孔炤：那個效果就只是廢止許可、不同意讓他工作，只有這樣而已。至於在就業服務法裡面，例如所核准的是從事土木工作，結果他跑去當茶農，這就是從事許可以外的工作，他才會受罰。現在律師法裡面，對於在事務所或是在個別律師那邊擔任顧問或助理的這些外聘的外國人，勞動部頂多就是廢止許可而已呀！但他並沒有從事工作許可以外的工作，他還是在這個律師事務所工作，沒有跑到會計事務所，原本核准的是在律師事務所裡面工作的許可證，而不是在會計事務所，所以他跑到會計事務所去工作的話就違反就服法的規範，就服法只有這個部分才會有罰則。現在如果是會同勞動部認可，只廢止他的工作許可證，但重點是這些人如果違反律師法的相關倫理或其他規範時，因為從頭到尾我們在審查的時候，除了放寬可以聘用這些外國人進來當顧問、助理之外，當他違反了一些法律或律師法裡面的規範時，並沒有任何罰則去做相對應的處理，就是回到勞動部廢除工作許可證的處罰。我剛剛講了，若是僅廢除工作許可證，他屁股拍一拍就走人了，但針對違法的行為都沒有任何處罰性的條款啊！所以我只是說這一部分是不是要規範……

主席：所以鍾委員就是希望除了修正動議的這個立法理由外，這部分能再來加強。這一條保留，請主管機關看看這部分再怎麼作規範。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三十三條。所以是承認外國人可以來考律師嘛！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四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意見的話，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處理第一百三十五條。為什麼要特別規範？現行條文本來就有了。好，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的話，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跟大家補充宣告，上午的會議時間就進行到整個法案逐條審查完畢。

接下來處理委員顧立雄等30人提案新增第八章章名「附則」。這一章章名就不予採納。

處理第一百三十六條。這個好像何志偉委員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就是律師懲戒決議書，這個目前沒有嘛？目前好像有一個網站是律評網，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洪委員慈庸：如果這部法通過之後，因為這一條是新增的，條文規定的是「應於網站上建置律師及律師懲戒決議書查詢系統，供民眾查詢」，這個系統會另外建立，請問預計什麼時間會上線？然後會公開到多久以前的資料？

主席：這一條好像也是公布日後就要施行。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部分我們的規畫是希望如果有懲戒的都可以提供給民眾查詢。

洪委員慈庸：所以就是無論過去多久以前的都會在未來這個網站上查詢得到？只要有被懲戒過的都會查得到？

張次長斗輝：對，我們希望資訊能夠公開，讓民眾的選擇……
洪委員慈庸：現在是你們本身已經有地方可以查了，還是要新建一個查詢系統？

張次長斗輝：這部分我們還要另外再去規劃、設置，目前還沒有。

洪委員慈庸：如果法條施行之後就要可以查得到，這樣來得及嗎？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的，因為這是一個電腦系統，如果資訊足夠的話，我們都可以……

洪委員慈庸：可以馬上上線？OK，好。

尤委員美女：這個查詢系統是只有律師被懲戒的資料，還是所有律師的資訊都在上面？

張次長斗輝：報告委員，這部分只有律師懲戒決議書的查詢系統，是懲戒的事項，如果不是的話，相關的法條並沒有規定。第一項查詢系統個人資料的部分，包括他的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等相關資料，這部分我們也會一併規劃、公開在我們的網站上。

主席：行政院的提案版本是律師及律師懲戒決議書的查詢系統，尤委員的版本規定的又更多項，這個也要官方系統來做，尤委員版本的最後一項有一個但書，是不是超過幾年就不宜再對外公開？就是按照情節分別規範超過三年或五年就不對外公開，法務部做得來嗎？剛剛次長說之前的要全部上網，這個部分有沒有一個期間的限制？

張次長斗輝：報告召委，這部分的懲戒，我們法務部內部有資料，但是由於沒有法源依據，所以我們沒有規劃上網，如果未來法律通過了，我們會依照規定上網。至於是否要限定五年之內，就是有一定的期限限制，我們遵照大院的決議。

主席：對，要考量一個比例原則，但這部分可能你們自己會放到細則或者辦法去訂定吧？還是要法律明文規定？

張次長斗輝：恐怕要有明文，如果沒有的話，恐怕我們不能逾越母法。

主席：尤委員的提案版本有這個規定，他寫的比較細，而且某個程度也比較符合比例原則。

尤委員美女：一方面是讓一般大眾能夠對於律師的資訊比較清楚，說實話，一般人要找律師，他真的是沒有充分的資訊，不曉得去哪裡找律師，他也沒有辦法去判斷哪些律師在這個領域是qualified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通常當然一方面是靠口語相傳或是靠親朋好友的介紹，所以我剛剛才會問這個網站只是要揭露律師曾經有被懲戒的、不好的資訊？還是它能夠積極去揭露，譬如將來律師的專業領域，如果他在這個專業領域領有這方面的證照，民眾如果要找這個領域的律師就能夠從網站上找到他覺得比較適合的律師？還是說由全國律師公會自行去建構另外一個網站，那個網站就把律師願意公開的資訊全部公開在網站上，那個網站跟這個懲戒查詢的網站是分開的，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問一下。我自己的版本是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律師不好的紀錄也會全部揭露，屬於專門領域的、進修過多少時數、拿到什麼證明的資訊也會揭露，這樣讓人民一連上這個網站就能夠知道，當自己要找律師的時候，怎麼樣可以找到對自己的案件比較有幫助的律師，否則現在消費者在這個領域內真的是資訊不明的。謝謝。

主席：我對這一條的建議是，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的由法務部設置，因為是官方系統，所以大概就是建置律師跟律師懲戒決議書查詢系統，但是到底要公開到什麼樣的程度、期限上要不要做限制，再請法務部確認一下，看要不要在本文規範。至於尤委員的提案中另外所要求的資訊，包括好的、他的專長或是服務項目等等，就看以後全聯會能不能就這部分去建置一個系統，律師自己有意願讓大眾了解的資訊就可以上全聯會的網站，由全聯會來做這部分事務的處理，這是我建議的方向，大家再考慮一下。因為律師的好也要讓民眾知道，律師的壞或者是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事情，也是要公開。

尤委員美女：所以我的提案規範的主體是全國律師公會。

主席：對，這個部分看將來如何往那個方向去走，到時候法務部在施行細則或辦法時再訂定，或是再由全聯會自己去討論，我們現在就是討論法務部這部分的職責。

第一百三十六條保留，請法務部再確認一下懲戒書公告的期限是多久。

接下來處理第一百三十七條過渡條款。這個是有關職前訓練的，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意見，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接著處理第一百三十八條。請宣讀修正動議。

一、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三十八條　律師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加入數地方律師公會者，應於修正施行後二個月內，擇定一地方律師公會為其所屬主區地方律師公會；該地方律師公會並應將擇定情形陳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由其轉知有關地方律師公會。

律師未依前項規定擇定所屬主區地方律師公會者，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代為擇定，並通知該律師及有關地方律師公會。

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二項會員名冊，依前二項規定擇定所屬地方律師公會之主區會員為準。

二、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三十八條　律師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加入二以上地方律師公會者，應於修正施行後二個月內，擇定一地方律師公會為其所屬地方律師公會；該地方律師公會並應將擇定情形陳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由其轉知有關地方律師公會。

律師未依前項規定擇定所屬地方律師公會者，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應代為擇定，並通知該律師及有關地方律師公會。

依前二項規定擇定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後，律師與其他地方律師公會之會員關係視為非所屬地方律師公會會員，但不得列入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二項會員名冊內。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跟我們之前討論的第十七條都有連動，看尤委員和鍾委員要不要再討論，不然這一條就保留。

鍾委員孔炤：主席，這個不用討論，這是有關主區和單一會籍的問題，那就保留吧！
主席：好，第一百三十八條保留。

接著處理第一百三十九條。請宣讀修正動議條文。

一、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三十九條　　律師於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修正之章程生效以前申請跨區或全國執業律師職務，應依全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章程第三十條規定繳納登記費及服務費。

二、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三十九條　　律師於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修正之章程生效以前，於所加入之地方律師公會及無地方律師公會之區域外，受委任處理繫屬於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之法律事務者，應向該區域之地方律師公會申請跨區執業，且應由各地方律師公會於各委任狀上蓋印確認，始生效力。但專任於公益法人之機構律師，無償受委任處理公益案件者，不在此限。

律師於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修正之章程生效以前，依前項規定申請跨區執業者，應依下列規定之服務費數額，按月繳納予該地方律師公會。但該地方律師公會之章程關於服務費數額有較低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地方律師公會所屬會員達一百五十人者，新臺幣三百元。

二、地方律師公會所屬會員未達一百五十人者，新臺幣四百元。

律師於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修正之章程生效以前，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跨區執業者，其執業區域之地方律師公會得對該律師於跨區執業期間，除按月收取新臺幣五百元之服務費外，並應向該執業區域律師公會繳交違約金新台幣伍萬元。

主席：第一百三十九條是跨區的收費，這可能還是跟前面討論的條文有連動，本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四十條。請宣讀修正動議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四十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加入地方律師公會者，於修正施行後，當然為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個人會員。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個人會員，應按月繳納會費新臺幣三百元，至全國律師聯合會依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修正之章程生效為止。

主席：如果這個法施行公布後，就是每個月繳300元給全國聯合會，這部分我們再討論，第一百四十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四十一條。各地方律師公會要把名冊提報給全聯會，就是要造具會員名冊給全聯會，全聯會再給法務部。本條保留。

處理第一百四十二條。就是要辦理選舉，這是修法後過渡時期的選舉嗎？還是以後都是這樣？

張次長斗輝：報告主席，只有過渡期間。

主席：他們的任期是從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為期兩年，那以後就不得逾三年，是這樣嗎？就是過渡期的這一屆是兩年，這樣的方向應該是有共識，只是跟前面的單一會籍可能還是有連動。本條保留。

繼續處理第一百四十三條。這也是過渡時期的組織改造，如果律師法通過，那接下來的選舉也是從一百十年一月一日開始嗎？就是要成立一個組織改制室，要成立一個改造委員會，方向上也是沒有問題，不過跟前面條文還是有連動，本條也是保留。

繼續處理第一百四十四條。請宣讀修正動議條文。

委員鄭運鵬等修正動議條文：
第一百四十四條　　本法稱全國律師聯合會者，除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七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六條第—項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外，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指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已公布施行之章程與本法牴觸者，自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失其效力。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一屆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任期，至中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更名為全國律師聯合會。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按前項規定更名前，第三條第一項律師職前訓練，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依本法第四條之規定辦理，經費由法務部負擔。

主席：此一修正動議條文跟之前討論的第四條也有關連嗎？好，我們看一下第一百四十四條本文，這個方向應該也是確定的，只是跟前面的組織改造還是有連結，方向上就是更名為全國律師聯合會，這一屆的理監事會員代表任期到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然後已經公布的章程跟本法牴觸者，失其效力。在方向上是沒有錯，這一條還是保留，我們等一下再回去討論第四條。

現在處理第一百四十五條。這一條應該沒有問題，須再會商內政部嗎？

請問各位委員對這一條有沒有意見？

鍾委員孔炤：主席，前面的條文是規定律師的地方主管機關是回到社會行政，這邊又規定要到內政部去，到底是怎麼樣？因為地方主管機關是屬於社會行政，原來是人民團體，原條文或一般的公會組織都是回到人民團體法，但是因為在前面相關的條文是規定社會行政機關，所以第一百四十五條才規定「會商內政部」嗎？

主席：一般地方政府都是社會處，社會處有辦理一般人民團體。

鍾委員孔炤：現在社會處回到衛福部去了，所以本席就搞不清楚。

主席：社會處的中央主管機關好像是衛福部，但是律師的會員大會都是社會處處長去參加。

請內政部說明。

陳副主任佳容：跟委員報告，目前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處是按照業務來分工，如果是辦理社會福利的業務，當然中央的主管機關就是衛福部；如果辦理的是社會行政，就要對應其所辦理業務法規的主管機關，所以可能都有。

主席：所以人民團體還是在內政部就對了？

陳副主任佳容：是。

鍾委員孔炤：我知道，譬如說宗教團體在地方就是由民政局管理，對不對？

陳副主任佳容：對。

鍾委員孔炤：所以一些人民團體不管是要申請協會或其他，在地方政府就是由社會局或社會處來處理，如果是社會行政的業務，就是回到內政部，照你的說明就是這樣，衛福部只處理一般性、社會性的福利制度業務，就是回到衛福部的社會司嗎？

陳副主任佳容：不是。

鍾委員孔炤：不是嗎？

主席：請衛福部說明。

尤組長詒君：剛剛委員所講的沒有錯，如果是涉及到社會福利制度的部分，都有各該法規譬如說老人福利法、身權法等等，這個部分的確就是在衛福部。剛才所談的是人民團體裡面的公會，那的確就是在內政部，在整個地方政府的社會局處裡面有就這兩種業務分工。

鍾委員孔炤：就是中央跟地方分工，所以地方就是回到地方的社會局處去處理。

尤組長詒君：是的。

鍾委員孔炤：所以就人民團體改為以社會行政機關為主管機關，前面的條文有改了，依照舊條文的規定是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後來你們把人民團體拿掉而改為社會行政機關。
陳副主任佳容：跟委員報告，因為原來是人團法，我們有把社會團體法送到大院來，委員會也已經審查通過了，我們是為了因應未來整個人團法的修正，未來人團法可能就會沒有了，因為分成社會團體法、職業團體法，政黨法已經通過了，所以我們把整個名稱改成比較中性，避免在未來人團法修正之後律師法還要跟著連動，所以才會做這樣的文字修正。

主席：好，所以還是會商內政部。鍾委員，你認為有沒有問題？

鍾委員孔炤：沒有，我只是認為在立法的時候要說明清楚，讓大家都能夠了解。

主席：好，謝謝。

第一百四十五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一百四十六條。宣讀修正動議。

委員鍾孔炤等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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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法務部對這個修正動議有沒有意見？

張次長斗輝：我們敬表贊同。此外，我們建議把律師法第十條一併納進來。

主席：因為在這個規定裡面還有一些條文是保留，所以第一百四十六條先保留，請法務部整理一下哪些條文的施行日期要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不要漏掉了。

第一百四十六條保留。

現在回到第四條。

之前在討論的時候大家同意律師職前訓練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辦理，但是法務部要對相關費用做一些協助，問題就是到底需不需要以法律明文定之，所以我們再來討論要怎麼處理。請問各位委員對這一條有沒有其他意見？

鍾委員孔炤：主席，之前有委員特別詢問對於職前訓練為什麼一定要在法條裡面明定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辦理，全國律師聯合會也是屬於律師團體，為什麼要在這裡明定？而且相關費用是由法務部支應，之前有委員問到這些問題，不過當時不是張次長來。

主席：之前是蔡碧仲次長。

鍾委員孔炤：既然要回到第四條就請張次長再說明清楚一點。

主席：這個立法方向是確定的，只是大家對經費的問題有疑慮，主計單位好像有意見，請王司長說明。

王司長俊力：跟委員報告，因為律師是專門職業人員，過去律師訓練的費用是編列在法務部的預算裡面，由法務部來負責，最主要就是因為律師的訓練是由法務部委託律師公會全聯會來辦理，後來在研修律師法的過程當中，也有人提出意見，將來如果律師的訓練由全律會他們來處理，那這個費用的部分是不是考慮由全律會透過章程或什麼方式處理，就是由他們自己來研究如何處理。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考慮，除了因為他們是專門職業人員，而且除了公證人以外，政府並沒有針對其他專門職業人員編列預算予以辦理；另外，主計單位也有一些意見，所以當時訂定第四條的時候，沒有明確列入費用的部分。

尤委員美女：事實上，一、兩年後會變成三合一訓練，整個訓練的費用應該是國家負擔，在這樣的過渡期，考量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法務部出主要的費用，這個法律通過之後，突然要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負擔可能會有困難，所以第一項的那個部分是不是不要寫得那麼清楚？要不要直接改成律師職前訓練的實施期間、方式等？要不要拿掉第一項，然後將前項訓練直接改成律師職前訓練之實施期間，讓它模糊？這樣的部分是不是能夠請法務部比照慣例，仍然由法務部繼續負擔到新的制度實施上路之後？否則會有青黃不接的情況。

主席：費用的部分誰負擔不要放進去，因為修改法律在程序上會比較嚴謹、困難一點，而且要因應個別的狀況。這一條也保留好了，到時候在協商的時候再就經費等討論。確實現在的職前訓練是滿簡陋的，畢竟大家的經費、資源有限，全聯會也是受託辦理，其實很多幹部都是在做公益。但是也是要調整，律師的職前訓練是不是國家的責任、是社會的資產？這部分將來我們協商之後再確定好了，這個文字我們就保留。我們會送協商，委員還有附帶決議的話，到時候再提出來。

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周召集委員春米說明；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2時33分）


